
國立屏東大學 微學分課程修讀手冊 
109/8/24 更新 

 

一、什麼是微學分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 

二、微學分修讀及採認方式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 

(一)如何參加微學分課程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 

(二)如何核計及採認微學分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2 

三、微學分課程流程圖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4 

四、微學分採認步驟及案例說明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5 

五、Q&A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6 

六、其他重要規定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7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一、什麼是微學分？ 

(一)由各學院規劃主題，鼓勵學生跨院修習以培養跨領域能力。自主選擇有興趣的議題，可跨主題

修習，累積滿 20 小時(可跨學期累計)核計 1 學分。 

(二)於修業年限內累計以 4 學分為上限，學分(時數)累計以整數(20 小時)計入，未達 20 小時則無條

件捨去。 

(三)微學分課程相關公告：學校首頁(左側)→熱門連結→NPTU高教深耕計畫→最新消息 

 

二、微學分修讀及採認方式(請參閱 P4 流程圖) 

(一)如何參加微學分課程？ 

1.實施對象：本校學生均可參加；但微學分採認對象限《學士班學生》(含日間部及進修部)。 

2.報名/取消方式： 

(1)請至活動報名系統報名(不接受現場報名)。 

  學校首頁(左側)→熱門連結→活動報名系統 http://webap.nptu.edu.tw/aes/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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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活動名稱標註【微學分】且主辦單位為【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】之講座時數方可採計。 

(3)點選欲參加的課程並填寫報名資料(姓名及學號必填)；若報名成功，將收到系統自動發送的郵

件(請務必填寫正確的 E-mail)。 

(4)報名後欲取消，請於報名截止日前至報名系統置頂處取消，逾期不受理；無法上課者請確實

取消報名勿佔用名額。 

(5)報名期限為各課程前 3 天(不含例假日)截止，若報名人數低於 10 人則以 E-mail 通知不舉行。 

(二)如何核計及採認微學分？ 

1.核計：

(1)全程參與(須簽到退)並填寫「課程問卷調查表」者可核發該次課程「學習條」。 

(2)學習條遺失不補發，請領取後撕開背面貼紙，黏貼在「微學分課程學習條紀錄表」上，紀錄

表可於課堂上索取。 

(3)若於《課程表備註欄》註明為連貫性課程(例如 6 小時分為兩次各 3 小時完成)或套裝課程(單

一主題 20 時)，則須完整修習後始得核發學習條。 

(4)以每學期為單位，報名後缺課(含請假)超過 2 次者，該學期後續參與的微學分課程不再核發

「學習條」；至新學期請假次數歸零重新計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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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採認：！！採認流程很重要！！

(1)學生請自行評估，若該學期需採認微學分者(大一至大四任一學期皆可)，在選課期間加選(同

一般選課流程)當學期預計要採認的學分數。當學期未加選者無法採認；若還不需採認，則不

需加選。 

(2)選課系統上會顯示【各學院】的【微學分課程 A】/【微學分課程 B】/【微學分課程 C】/【微

學分課程 D】。請加選自己所屬學院的微學分課程 A/B/C/D，【A/B/C/D】依序各採認 20 小時

1 學分。 

(3)第 1 次累計 20 小時可採認微學分 A，第 2 次累計 20 小時可採認微學分 B，以此類推。(尚未

採認微學分 A 者，無法採認微學分 B)；若選課系統上無法看到請洽所屬學院院辦。 

(4)已於該學期加選【微學分課程 A/B/C/D】者，請務必於第 16 週攜帶「微學分課程學習紀錄

表」至所屬學院辦理時數核計及學分採認。 

(5)若學期間學生自行評估，無法修滿預計要採認的時數，可依課程停修規定於第 6-10 週至課務

組/進修教學組辦理停修，未辦理採認或停修者該項成績將顯示為不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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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微學分課程流程圖 

時間 學院 教學資源中心 活動報名系統 選修學生
課務組/ 

進修教學組
說明

5-6 月、11-12 月 由各學院統籌規劃《微學分課程》主題內容

*可跨院跨主題選

修，修習滿 20 小時

核計 1學分(若為連

續性課程或套裝課

程，則須完整修習

後始得核發學習

條)。 

1-6 月、8-12 月 

彙整各院資訊，開學

前 1-2 週開放當學期

所有微學分課程報

名。

http://webap.nptu.edu.tw
/aes/ 於本校活動報名系

統報名，不接受現

場報名。

*限本校學生參加；

但微學分採認對象

限學士班學生 (含
日間部及進修部)。 

該次講座前 3 天

(不含例假日) 

以 E-mail 通知學生

不舉行
YES 報名人數 

  低於 10 人 收到不舉行通知
*以每學期為單位，

報名後缺課 (含請

假)超過 2 次者，該

學期後續參與的微

學分課程不再核發

「學習條」。

*「學習條」遺失不

補發。

執行課程

 NO 
全程參與 (須簽到

退+填寫問卷)核發

該次「微學分課程

學習條」

每學期選課階段

學生至選課系統加

選【微學分 A(1 學

分 )/B(1 學分 )/C(1
學分)/D(1 學分)】 

*當學期未加選者

無法採認；若還不

需採認，則不需加

選。

*大一至大四就學

階段學生自行評估

可修滿之時數(第 1
次累計 20 小時可

採認微學分 A，第

2 次累計 20 小時可

採認微學分 B，以

此類推)，並同一般

選課流程於選課期

間線上加修預計要

採認的學分數。

每學期第 6 週起

至第 10 週止 

若無法修滿預計採

認的微學分，可依

課程停修規定辦理

停修 (未辦理者該

項成績將顯示為不

通過)。 

辦理停修

每學期第 16 週 學生之所屬學院依據累計的時數核計及採認學分

攜帶累計的「微學

分學習紀錄表」至

所屬學院辦理微學

分採認

每學期第 17 週 至系統登錄成績(通過或不通過) 

108 學年度起適用 109/8/24 更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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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微學分採認步驟及案例說明 

※以下以《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(以下簡稱 108-1)--理學院甲生》舉例說明※ 

《步驟 1》大一至大四可在任一學期，自行評估當學期預計要採認幾個微學分： 

→甲生經自行評估後，108-1 應可累積 40 小時的微學分時數，核計可採認 2 個微學分。 

【時數可跨學期累計，請先確認是否已累積足夠的微學分時數，或當學期可修滿需要的微學分時

數】 

 

《步驟 2》於一般課程的加退選期間(依課務組公告)，至系統上選課(加選預計採認的學分數)： 

→甲生屬於理學院，預計至 108-1 可累積 40 小時、可採認 2 個微學分，故在選課系統上加選【理學

院微學分課程 A】及【理學院微學分課程 B】。 

 

《步驟 3》假設--於學期間評估無法修滿微學分需要的時數，須在第 6~10 週至課務組辦理停修： 

→甲生於學期間評估只能累積微學分時數約 30 小時(無法滿足 2 個微學分 40 小時)，但加退選時間

已過，只能辦理停修。 

→每學期辦理停修時間同一般課程。甲生於第 6~10 週到課務組辦理停修【理學院微學分課程 B】。 

 

《步驟 4》於第 16 週至所屬學院辦理微學分採認： 

→甲生於當學期第 16 週攜帶【微學分課程學習紀錄表】，到理學院辦公室辦理【理學院微學分課程

A】的採認。 

→院辦核計甲生的微學分時數已滿 20 小時後，將於系統登錄甲生【理學院微學分課程 A】成績為

【通過】。 

→假設--甲生未在第 16 週辦理時數核計及學分採認，則院辦登錄甲生【理學院微學分課程 A】成績

為【不通過】。 

→假設--甲生未在第 6~10 週期間辦理停修【理學院微學分課程 B】，則院辦登錄甲生【理學院微學

分課程 B】成績為【不通過】。 

→假設--甲生該學期修習共計 30 小時微學分課程，採認【微學分 A】20 小時(1 學分)後，仍剩餘 10

小時，則可保留至下次採認時合併計算。甲生下次再修習 10 小時微學分，加上之前剩餘 10 小時，

即有 20 小時可再採認 1 學分，屆時要加選【微學分 B】。若又累積下一個 20 小時，則加選【微學

分 C】；而最後一次累積的 20 小時，則加選【微學分 D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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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Q&A 

Q1：參加微學分課程與採認微學分是不同的流程及系統嗎？ 

A1：是的。參加微學分課程請在【報名系統】報名；採認微學分請於【選課系統】加選需要採認的學

分數(相關流程請參閱 P2-3)。 
 

Q2：微學分課程可以跨學期、跨主題修習嗎？同樣課程重複開課可以重覆修習嗎？ 

A2：可以。每修完一次微學分課程即可獲得該次學習條(方形貼紙)，學習條時數可跨學期、跨主題累

計；但若課程表備註欄有註明為【連貫性課程(分 2 次以上授課之課程)】或【套裝課程(20 小時)】，

則須完整修習才能核發學習條。 
 

Q3：於選課期間加選【微學分課程 A/B/C/D】是否列入每學期修課上限 25 學分內？ 

A3：是的。若符合超修學分資格者，請向課務組申請。 
 

Q4：成績單上會呈現【微學分課程】的分數嗎？ 

A4：不會。成績單上的【微學分課程 A/B/C/D】分數欄位僅呈現【通過】或【不通過】。 
 

Q5：可以累積全部修過的微學分時數，在任一學期一次採認完畢嗎？ 

A5：可以。在大一至大四就學期間，可選擇任一學期採認微學分。可一次採認 1 或 2 或 3 或 4 個微

學分，但採認順序必須為【微學分課程 A、B、C、D】，上限共 4 個學分。 
 

Q6：【微學分課程 A/B/C/D】可以認列為畢業學分嗎？ 

A6：可以。是屬於各學系規定的【自由學分】內；但因各學系自由學分或可選修非本系之學分數不同，

相關規定請洽各學系。 
 

Q7：【管理學院】也有開設微學分課程(屬「VAR智慧三創暨大數據應用學分學程」的課程)，與【教

務處教學資源中心】所核發的微學分課程時數可以合併計算共同採認嗎？ 

A7：僅限管理學院的學生可以合併採認；其他學院不採認管理學院獨立開設的微學分課程。管理學院

所核發的學習條為【長條形】、教學資源中心核發的學習條為【方形】。 
 

Q8：【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】所核發的微學分課程學習條，還有哪個單位可以認列時數？ 

A8：除了本校各學院採認外，其他單位是否認列需請洽詢各單位。 
 

Q9：因 108 學年度起採認方式改變，是否有新的【微學分課程學習紀錄表】？舊的紀錄表怎麼處理？ 

A9：因應微學分法規修訂，108 學年度起在微學分課堂上發放新的紀錄表(學習條請貼在新表單上)；

已貼在 107 學年度舊表單的學習條請保存好，至院辦採認時請同新表單一起附上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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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其他重要規定 

(一) 【非學士班學生】不採認微學分，但全程參加且填寫「課程問卷調查表」者仍可核發學習條。 

(二) 報名時請務必填寫【學號】，否則無法預先製作學習條；補發學習條者請於該次課程後 7 個工

作天，至教學資源中心(屏商校區行政大樓 2 樓)領取；【E-mail】請填寫正確，否則無法收到

提醒上課之通知信。 

(三) 遲到逾 20 分鐘者，為避免打擾課程進行，授課教師有權不准予簽到及核發學習條，請報名者

準時到課。 

(四) 微學分課程(講座/實作工作坊)與一般演講性質之講座不同，屬【學分】課程，學生不得以公假

為由報名參加；教師亦不得以與原課程教授內容屬性相同，於上課時間(或調課)帶領/要求修課

學生參加。 

(五) 其他若有未盡事宜，以本校相關法規及公告為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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